关于开展“党员领导干部上党课”活动的规定

（试  行）

为进一步巩固深化群众路线教育及“三严三实”专题学习活动的成果，推动“两学一做”活动深入扎实地开展，促进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、日常工作有机融合，相互促进，决定在发行集团开展“党员领导干部上党课”活动。现结合公司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指导思想

    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，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，以及刘云山同志视察集团公司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提出的“党建+”理念。紧紧围绕“创新发展、优质发展、加快发展，全力打造全国领先的现代化文化产业集团”的宏伟目标，巩固和拓展教育实践活动成果，营造风清气正、积极向上的从企生态和企业文化。
具体方法

主讲人选：由公司领导班子成员轮流授课，原则上每月开展一次；

主题自选：主讲人可从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等基本理论、中国历史、革命传统、党规党纪、经营管理、时事政治、青年思想修养等方面入手，结合社会现实、公司实际进行总结提炼，拟定讲课内容和题目；

形式多样：主讲人可根据讲课内容选择讲课方式。可采用“主讲式”，也可采用“提问式”、“讨论式”等多种方式相结合，亦可借助ppt演示、视频教学等多媒体手段进行授课。

基本要求

1、精心选题，认真备课。根据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企业改革创新、融合发展等内容精心选题，传递爱国、廉洁、担当的从企正能量；

2、深入浅出，联系实际。立意应切合时代发展趋势、国家大政方针，结合当前发展突出的问题、职工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分析，既有宏观指导性，又有现实操作性；

3、全体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积极参与活动，认真做好笔记，将其视为接受党性锻炼，提高党性修养的良好机会；

4、讲课具体时间由党群工作部根据公司工作计划予以制定安排。并适当提前通知，争取广大职工踊跃参与，取得良好效果；

5、对听众反映良好的课程，将介绍推广至全省各市县分公司进行巡回讲座，以扩大学习成效。

四、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开始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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